
大工研发〔2019〕10 号

大连理工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生活负担，协助其安心

学习和科研，顺利完成学业；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

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

意见》（国发[2007]13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校全日

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厅[2010]2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状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过注册取得大连理工大学正式学籍的全

日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（不含定向、委培及MBA研究生）。

第三条 研究生阶段为非义务教育阶段，研究生有义务承担一定

的教育成本，应主动筹措安排学习生活必须的经济开支。学校力所能

及地对家庭经济极度困难的学生予以帮助，只用于减轻研究生本人在

学期间遇到的临时性困难。

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管理和资助工作应本着公平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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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第五条 学校设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，由研究

生院主管副院长任组长，各学部、学院（系）主管副部长（副院长、

副主任）作为成员，负责全校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的宏观指

导。研究生工作处作为常设秘书部门，集体负责全校家庭经济困难研

究生的认定审核、各类困难补助的审批、发放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各学部（学院）成立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组，

由学部（学院）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书记（副部长、副院长）任组长，

研究生党总支书记、导师代表、研究生辅导员、助管、学生代表等作

为成员。负责本单位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、困难补助申请的审

核等工作。

三、资格认定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或几项导致基本生活费用无法维持的研

究生同学可以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。

（1）无经济来源的孤儿或者单亲家庭子女；

（2）家中有危重病人，医疗费开支数额巨大，造成家庭严重负债；

（3）家庭成员（父母、配偶等）无工作，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费

用；

（4）农村五保户或城镇居民持有民政部门发放的低保证或县总工

会以上单位发放特困证的家庭子女；

（5）来自偏远地区，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学习及生活费用

的研究生；

（6）由于其他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，无法维持正常的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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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费用。

第八条 以下情况不予认定或已认定的取消其资格：

（1）本人肆意编造申请材料与客观事实不符，提供虚假证明的；

（2）申请人单纯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而导致的临时性生活

困难；

（3）由于本人责任造成被盗、火灾等，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；

（4）平时有抽烟、酗酒及奢侈浪费行为的；

（5）受学校、院通报批评或警告以上处分的；

（6）品德不端，道德败坏，作风不正的；

第九条 学校对在校研究生进行家庭经济情况调查，符合家庭经

济困难研究生资格的同学需详细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研

究生认定申请表》，新生入学后交所在学部（学院），由所在学部（学

院）调查了解、审查认定后备案。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实行动态管理，

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好转个人提出申请或者经所在学部（学院）调查发

现不符合认定标准，学校将撤销其经济困难研究生资格并结束对其的

困难资助。

四、资助办法

第十条 学校会积极联系银行部门，在新生入学之后帮助新生进

行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在研究生“三助”岗位招聘时会适当倾斜照顾家

庭经济困难研究生，获聘“三助”岗位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，在上

岗期间学校暂时不予其他形式的资助。

第十二条 学校根据预算情况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发放一定补

助，主要以春节慰问，假期返乡旅费补助等形式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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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学校对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研究生予以临时困难补助。

（1）家庭贫寒，并遇到临时性突发事件，严重影响家庭经济来源，

并造成学习和基本生活困难；

（2）非本人原因，被盗、失火等造成临时性困难，而家庭经济又

无力负担；

（3）本人罹患重大疾病，医疗费用支出数额较大，且家庭经济条

件非常困难，无法维持本人的正常学习生活。

第十四条 学校面向社会吸纳和筹集各企、事业单位、公司、团

体和个人的助学捐助，设立清寒奖学金或资助，根据资金额度按公平

原则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发放。

五、管理及审批

第十五条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补助和临时困难补助经费

主要来源于学校的行政拨款，设置专用账户进行管理。申请资助获批

后，学校将通过财务部门直接将补助金划转至申请同学的银行卡。

第十六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申请和审批程序

（1）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研究生同学需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

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》和个人情况说明材料（不超过 2000字），上

报学部（学院）。

（2）学部（学院）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工作小组对申请者的

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审核评估后报研究生工作处。

（3）研究生工作处对学部（学院）审核评估情况进行讨论决议，

确定资助额度。

六、附 则

第十七条 各级组织在进行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格认定和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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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操作，做到申

报材料真实可靠、资格认定客观公正、审批管理科学规范。

第十八条 导师应密切关注研究生的家庭经济状况，并对其进行

力所能及的帮助（如支持其申请三助工作，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等），

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要积极通过自立自强行为做好自身的解困工作。

第十九条 对于在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资助认定和审批工作中发

现有同学违规作假、捏造材料、冒领补助的现象，一经查实，将立即

取消其享受补助金资格并追回补助金，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从 2019年 9月起试行。

2019 年 9 月 18 日

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 2019年 9月 18日印发


